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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ㄧ、研究動機 
     
    最近爭論不休的死刑存廢問題，激起我們的好奇心，想要研究台灣死刑制度

和其他國家的差異處，在台灣也有不少人在爭辯該不該廢除死刑，但尚未達成共

識，希望透過與他國比較人權受到侵害的程度。 
    
二、研究目的 

 
    對於死刑問題，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如何正確認識廢除死刑，控制少用死刑

以致正確使用死刑，這是一個法制建設一個重要的問題。 
   
三、研究方法 
       
    閱讀相關書籍，並且查詢國際相關組織的網站〈例如國際特赦組織 AI〉。 
 
貳●正文 
 
ㄧ、中華民國 

   
    台灣為保有死刑地區，在現行刑法中規定為主刑中有極刑。根據刑法分責           
之規定，對處死刑之犯罪共有二十種。 
    
   〈一〉相對死刑 
        
       1、強姦殺人罪 
        
       2、海盜罪 
        
       3、海盜結合罪 

 
 〈1〉放火 

  
         〈2〉強姦 
     
         〈3〉擄人勒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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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故意殺人 
        

4、擄人勒贖罪〈李雲龍、沈德咏，1992〉 
   

〈二〉執行方式 
       
       「槍殺-係對死刑犯槍擊，致其心臟受損、中樞神經損傷或是出血而死之 
  死刑執行方式。」〈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4〉 
    
   〈三〉不適用死刑的情形 
 
      1、未滿 18 歲的人或滿 80 歲人犯罪者〈第 63 條〉 
       
      2、備註：未滿 18 歲之人犯了殺直系血親尊親屬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第 
        272 條〉 

   
   〈四〉法定程序 

        
   1、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條  

               
     「諭知死刑之判決確定後，檢察官應速將該案卷宗送交司法行政最 

高機關。」 
        
   2、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一條  

 
     「死刑，應經司法行政最高機關令准，於令到三日內執行之。但執

行檢察官發現案情確有合於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者，得於三日內電請

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再加審核。目前我國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就是指法務

部。」〈法源法律網，2010〉 
          
二、日本 

   
1907 年公佈的，從 1908 年十月一日開始施行的日本現行刑法，在第九條中 

作為刑罰之一規定死刑。在日本刑法上和特別法上，共有十八種罪名規定了死刑。 
    
   〈一〉絕對死刑 
        
      外患誘致罪〈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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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執行方式 
       
       「絞首刑-係以絞繩環繞死刑犯之頸部，將身體下垂懸空，因重力作用經 
  由絞繩之力，而結束生命之死刑執行方式。」〈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994〉 
       
   〈三〉不適用死刑的情形 
     
      根據日本《少年法》第 51 條的規定,對犯罪時未滿 18 歲的人,不得判處死 
   刑。 
 
   〈四〉法定程序 
       
       死刑犯被確定死亡後，檢察官以及執行設施的負責人在《死刑執行理由 
   書》上簽字按章後，死刑的執行就全部結束。 

 
   〈五〉不預告執行日 
 
       在過去，死刑執行的前一天或前兩天對死刑犯進行死刑執行通知，死刑 
   犯在被執行之前，可以吃自己希望吃的食物，允許在這期間死刑犯更加痛快 
   地洗澡以及和家人會面，有時候也能夠和獄友、宗教懺悔師、以及擔當刑務 
   官進行交流。但是 1975 年 10 月 3 日，在福岡拘留所，死刑執行當日，死刑 
   犯在早上事先割腕自殺，從此以後，對於死刑犯就不提前一兩天通知了。 現 
   在，死刑執行預定日，死刑犯以及其家屬、媒體、被害者家人等等，都不知 
   道。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死刑的理論指導下，根據現階段與犯罪作鬥爭的實際

需要，與當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一樣，面對死刑的優劣，中國在刑事立法上做

出了保留死刑的選擇。 
 
   〈一〉絕對死刑 

    
  1、劫持航空罪〈第 121 條〉 
 
  2、綁架罪〈第 23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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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拐騙婦女、兒童罪〈第 240 條〉 

 
      4、暴動越獄罪〈第 317 條〉 
 
      5、聚眾劫獄罪〈第 317 條〉 
 
      6、貪污罪〈第 383 條〉 
 
      7、受賄罪〈第 386 條〉〈劉金林，出版日不詳〉 
    

〈二〉執行方式 
 
     1、「瓦斯刑-亦將死刑犯固定於密閉式內的椅子上，而灌入瓦斯，使其窒息 
        而死亡死刑執行方式。」〈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4〉 
 
     2、槍決 
           
     3、「電氣刑-將死刑犯固定於特置的椅子上，然在其頸部與腳部通以電流， 
        使其心臟與呼吸停止而死之死刑執行方式。」〈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1994〉 
         
     4、「注射藥劑刑-將足以致死而且短時間內即產生作用的催眠鎮靜劑，與麻 
        痺性藥品，注射進靜脈內，以結束其生命。」〈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1994〉 
 
   〈三〉不適用死刑的情形 
      

1、犯罪的時候不滿 18 歲〈第 49 條〉 
      

2、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第 49 條〉 
    

〈四〉新法的修訂  
 
     有很長一段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執行死刑的方式都採槍決。不過自從

1997 年 1 月新法修訂，《刑事訴訟法》規定「死刑採用槍決或注射等方法執

行」之後，便於 1997 年 3 月 28 日，由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配合新法，首次

以注射方法來施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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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 
     

在美國，死刑優劣存廢之爭延續了一個半世紀之久。而死刑有無遏制犯罪的

作用則始終是貫穿這一論爭的核心問題。可以說，美國的死刑存廢之爭，實際上

就是死刑遏制力有無之爭。 
   

   〈一〉現在美國總共有 36 州仍執行死刑 
       

       美國是美洲唯一一個持續維持執行死刑的國家。由於美國各州有各州的 

   法律制度，因此並非每個州都有死刑，像首都哥倫比亞特區就沒有死刑，還 

   有在 2009 年 3 月廢除死刑的新墨西哥州。在這些沒有死刑的地區，絕大多數 

   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不得假釋」。2008 年美國有 9 個州執行了 37 個死 

   刑，其中死囚人數以及死刑執行最多為德州（執行 18 人）。 

    
   〈二〉美國德州死刑案件多 
 

             而據 2007 年度統計顯示：美國執行死刑件數最多的州為德克薩斯州， 在

全美四十二次死刑中，光是德州死刑就佔了 26 件，高達六成的比例。且根據

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過去三十年來，德州處死刑的案件一直居各州之冠，

每年平均處決案例甚至有全美百分之三十七之多，可說是美國執行死刑最勤

勞的一州。 

 

〈三〉德州科處死刑之罪名  
    
      〈1〉殺害公共安全官員、消防人員或是懲治職員之罪 
             
      〈2〉在特別加重行為〈綁架、竊盜、搶劫、加重強姦、縱火〉之殺人罪 

     
  〈3〉為酬金而殺人罪 

     
      〈4〉多重殺人罪 

     
  〈5〉越獄逃脫中殺人罪 

       
      〈6〉州監獄入獄服刑者殺人罪〈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4〉 
    

〈四〉德州死刑比例之高之可能原因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5%93%A5%E4%BC%A6%E6%AF%94%E4%BA%9A%E7%89%B9%E5%8C%BA�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6%96%B0%E5%A2%A8%E8%A5%BF%E5%93%A5%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7%B5%82%E8%BA%AB%E7%9B%A3%E7%A6%81�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5%81%87%E9%87%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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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德州與美國境內其他州相比，謀殺案的比例確實偏高 
   
      2、德州執行死刑的作業速度也相對較快，而且從檢察官、州與聯邦法                                 

庭、赦免研議委員會甚至到州長對死刑犯的態度都比較嚴厲。 
    

〈五〉反觀美國已廢除死刑的新澤西州 

          

      1、為四十年來美國第一個立法廢除死刑的州 

          

      2、該州州長已於二 O O 七年簽署廢除死刑的法案 
          
      3、州參議院 44:36 通過以不得假釋的終身監禁替代死刑的提案 
    
   〈六〉少數的州廢除死刑之原由 

 
1、號稱「美國廢止死刑運動之父」的費城醫生芮西，主張刑罰應與犯罪

相稱，得到當時政治名流如傑佛遜、富蘭克林、貝諾福等多人之支持，

在費城展開廢止死刑運動，並出版刊物宣揚其理念。 

 
2、據美國「死刑訊息中心」表示，監獄每收留一位無期徒刑犯人，平均 
   就要花費納稅人七十四萬美元，但執行死刑一次的費用更是高達一百 
   二十六萬美元，約為前者的一點七倍。以加利福尼亞州為例，每年施 
   行死刑就要多付出一億三千七百萬美元，如此高昂的代價讓許多加州 
   州民反對處決死刑犯，甚至認為如果把錢投入教育會更有意義。因此 
   某些州也考慮廢除死刑，以節省這筆龐大的開支。 

       

      3、德州 Sam Millsap 檢察官說：「死刑的底限是，除非我們能確定如我們 

         制度所承諾，無辜者會受到保護，而這是我們現今死刑案件中無法做 

         到，否則我們必需廢除制度中的這個部份，死刑是我們歷史的遺跡。」 

 
   〈七〉以下為美國各州現今執行死刑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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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美國各州執行死刑分佈圖 

（圖一資料來源：Wikipedia（2010）。File：Death penalty stat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0 年 9 月 26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 %9B%B 
D%E6%AD%BB%E5%88%91%E5%88%B6%E5%BA%A6。） 

 

表一：美國各州執行死刑分佈圖之顏色註解 

      美國各州死刑之存廢狀況 

      顏色註解 

           沒有死刑   

           宣布死刑違憲 

            自 1976 年以來沒有執行死刑 

            自 1976 年以來一直執行死刑 

          

（圖一資料來源：Wikipedia（2010）。File：Death penalty stat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0 年 9 月 26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 %9B%B 
D%E6%AD%BB%E5%88%91%E5%88%B6%E5%BA%A6。） 

 

五、全世界已廢除死刑的國家 

   

  〈一〉在全世界一百九十四個獨立國家中，共有一百零三國已廢除死刑，其中

亞洲有十四國，美洲十八國，歐洲三十八國，非洲十九國，而大洋洲則

有十四國。這些廢除死刑的國家佔了總國家數的百分之五十三，雖然尚

有將近二分之一的國家仍持續執行死刑，但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國家都傾

向反對死刑。 

 

  〈二〉下表為已廢除極刑的國家 

 

表二：全球廢除死刑之國家 

 

 已經廢除死刑的國家 

亞洲 1..亞塞拜然  2.不丹  3.哈薩克  4.柬埔寨 5.賽普勒斯 6.寮國  

7.吉爾吉斯  8.汶萊  9.以色列  10.喬治亞 11.馬爾地夫 12.卡達

13.尼泊爾   14.土庫曼 

美洲 1.阿根廷  2.波利維亞 3.加拿大 4.巴西  5.哥斯大黎加  6.祕魯 

7.墨西哥  8.厄瓜多爾 9巴拿馬 10.海地 11.多明尼加共和國  

12.巴拉圭 13.薩爾瓦多 14.蘇利南 15.宏都拉斯 16.尼加拉瓜  
17.烏拉圭 18.委內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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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1.安道爾 2.奧地利 3.比利時 4.波士尼亞及赫塞哥維納 5.保加利亞 

6.克羅埃西亞 7.捷克 8.丹麥 9.愛沙尼亞 10.拉脫維亞 11.立陶宛 

12.德國 13.義大利 14.匈牙利 15.葡萄牙 16.愛爾蘭 17.法國 18英
國19.芬蘭 20.列支敦斯登 21.希臘 22.馬爾他 23摩納哥24.摩爾多

瓦 25.挪威 26冰島 27.荷蘭 28.波蘭 29.西班牙 30.瑞士 
31.羅馬尼亞 32.俄羅斯聯邦 33.聖瑪莉諾 34.瑞典 35.斯洛伐克 

36.斯洛維尼亞 37. 梵蒂岡 38.馬其頓 

非洲 1. 安哥拉 2.維德角 3.中非共和國 4.剛果共和國 5.吉布地 6.多哥 
7.幾內亞比索 8.象牙海岸 9.馬達加斯加 10.馬拉威 11.模里西斯 

12.莫三比克 13.那米比亞 14.尼日 15.聖多美及普林西比  

16.塞內加爾 17.賽席爾 18.南非 19.幾內亞 

 

大洋洲 1.澳洲 2.斐濟 3.吉里巴斯 4.馬紹爾群島 5.密克羅尼西亞聯邦 

6.諾魯 7.紐西蘭 8.帛琉 9.巴布亞紐幾內亞 10.薩摩亞 11.東加 

12 所羅門群島 13.萬納杜 14.瓦魯 

 

 

（表二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參●結論 

 

ㄧ、從人道主義出發 
       
     有些人認為人的生命是上天給予的〈天賦人權〉，一個人的生命是不可被他 
 人剝奪的，因此死刑是侵犯人權的法律。 
 
 二、罪刑均衡論點 

 
罪刑均衡原理是要求對罪犯施以足以彌補被害人所遭受之傷害的處罰，而剝 

奪生命必定是這當中最嚴重的一種處罰，當加害人犯下罪大惡極的傷害後，如果

沒有受到嚴刑的制裁〈例如：死刑〉，可能會導致私下解決糾紛的問題。 
 
三、應報理論 

 
對於犯下重大刑事案件的人，基於應報理論，重刑具有懲罰犯罪者以及安慰 

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心理的功能。 
  

四、死刑具威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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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目前世界上已有過半國家廢除死刑，且有許多人主張廢除死刑後，該國

重大犯罪率也沒有顯著提高，但不可否認死刑的確有其價值，因為死刑是行之有

年的制度，即使廢除了，但人們對死刑還是會感到恐懼，他們知道殺人者的下場

是死刑時，就會有所顧忌，因此死刑的價值可說是在人們心中留下一個警惕，也

就使人不那麼容易犯罪了。 
 
五、國內民眾對死刑爭議的看法 
       
〈一〉根據 TVBS 民調中心，高達 85%的民眾不贊成廢除死刑，僅 9%贊成， 

    另有 6%沒意見。前法務部長王清峰也因主張廢除死刑引發爭議，黯然 
    下台。目前已被判處死刑的犯人，高達 87%民眾認為應該執行死刑，僅 
    3%認為不應該，10%沒意見。整體而言，多數民眾認為死刑不應該廢 
    除，且已被判處死刑的犯人應該伏法。 
        
〈二〉另一項調查顯示，84%的民眾不同意「執行死刑是違反人權」的說法， 
   61%也不認為「廢除死刑是違反公平正義」。這表示民眾雖不認為廢除 
   死刑的訴求違反公平正義，但也不認為死刑是違反人權，不贊成廢除死 
   刑可能是基於保障人身安全的理由，認為能遏阻重大犯罪。〈TVBS 民 
   意中心，2011〉  

 
六、想法彙整 
    
  〈一〉世界趨勢-廢死刑 
 

      我們原先認為廢除死刑是世界的趨勢，而台灣身為一個先進的民主國家， 

  所以理當追隨其他國家廢死刑的腳步。但經過這次的死刑專題，我們產生了更 

  進一步的想法。 

 

  〈二〉廢與不廢的爭論 

 

      針對生命權的維護，廢死刑似乎是個解決方案，但也不見得可以達到公平 

  正義的結果；廢除死刑對加害人來說是司法上的寬恕，但他未必能得到受害者 

  及其家屬的原諒，且曾經受到的傷害會是受害者心中永遠無法撫平的痛。從另 

  一個角度來看，司法設法兼顧兩方的權益，但現實中，正義的天平要達到平衡 

  卻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受害者是自己或是我們週遭的人，我們難免會寄望司 

  法給予加害人相當程度的懲罰，讓其付出應有的代價，使受害者得到心、身、 

  靈上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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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另一種解決方案 

     

      縱合上述兩種觀點，我們認為廢除與不廢死刑是兩個極端的想法，目前應 

  該先著重在司法前置作業上，檢察官在起訴前必須具備充分的證據，而法官在 

  做出任何判決時，都應該更為謹慎，也是對國家以及人民負責。 

 

  〈四〉社會案件的省思 

 

    最近，引起社會大眾關注的「江國慶冤死案」，就是一個司法誤判的例子。 

  一時的不謹慎，不只剝奪了一條無辜的生命，也使一個破碎的家庭造成。這個 

  事件使我們產生新的體悟，對於死刑廢與不廢的問題，目前沒有一定的答案， 

  但針對不同的案件，法官應將加害人犯罪的動機以及事後的態度納入判決依據 

  ，盡量走向公平與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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